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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J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以及U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王鹏（注册号：1120050019)、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8年7月24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8-1-0398-F01DYGJ3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J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以及U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共分为两部分。

估价对象1为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J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珠峰北大街（规划路）以东、天台路（规划路）以南、兆通中街（规划路）以西、洨河大道（规划路）以北，属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大型居住项目“安联生态城”，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号]，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45670.83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09号]，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200490.47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155661.67平方米（住宅143481.74平方米、商业12179.93平方米），全部位于地上；非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44828.8平方米，全部位于地下。

估价对象2为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U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兆通中街（规划路）以东、天丰街以西、洨河大道（规划路）以南，属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大型居住项目“安联生态城”，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293号]，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10789.62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10号]，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62370.68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52900.81平方米，全部为地上住宅；非经营性用途规划建筑面积9469.87平方米，全部位于地下。

估价对象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8年6月4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6月4日，规划用途估价对象1为住宅、商业、估价对象为2住宅，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估价对象1为住宅69.6年、商业39.6年、估价对象2为住宅69.5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1用途为住宅、商业、估价对象2用途为住宅，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四通”（即通路、通电、通信、通燃气）、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估价对象1为住宅69.6年、商业39.6年、估价对象为2住宅69.5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估价对象2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成本法/比较法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1
	总价
	84706
	138098
	122080

	
	单价
	4225
	6888
	6089

	估价对象2
	总价
	19621
	46397
	38364

	
	单价
	3146
	7439
	6151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
	104327
	184495
	160444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1
	估价对象2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22080
	38364
	160444

	
	单价
	6089
	6151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5445
	0
	5445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0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0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5445
	0
	5445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16635
	38364
	154999

	
	单价
	5817
	6151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3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J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200490.47
	45670.83
	111459
	5559
	10621
	530
	122080
	6089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U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62370.68
	10789.62
	38364
	6151
	0
	0
	38364
	6151

	合计
	262861.15
	56460.45
	149823
	10621
	160444

	大写金额
	壹拾肆亿玖仟捌佰贰拾叁万元整
	壹亿零陆佰贰拾壹万元整
	壹拾陆亿零肆佰肆拾肆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445

	大写金额
	伍仟肆佰肆拾伍万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154999

	大写金额
	壹拾伍亿肆仟玖佰玖拾玖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特别提示：
1.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1主体已完工建筑面积为40355.87平方米。
2.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0006293号]原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1301002017B01548]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09号]，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上经营性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7281.57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为5445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10号]，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48]及附件的约定，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3）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筑工程款支付情况的说明》及《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截至价值时点，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5445万元。
3.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因历史遗留问题，部分住宅用房已提前预售，但未进行相关备案登记。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本次评估范围不存在提前预售。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介绍情况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与实际不符，估价范围及结果需做相应调整。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估价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本页下方空白无内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附表：
估价对象1面积指标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规划建筑面积依据
	建设内容/楼号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工程形象进度情况

	
	
	
	
	
	合计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小计
	住宅
	商业
	地上
	地下
	

	1
	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号
	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09号
	1#住宅楼
	45670.83
	11831.27
	10572.07
	9759.24
	812.83
	0
	1259.20
	地上8层

	2
	
	
	2#住宅楼
	
	23159.68
	20786.88
	20145.94
	640.94
	0
	2372.80
	地上8层

	3
	
	
	3#住宅楼
	
	11429
	10583.86
	10235.62
	348.24
	0
	845.14
	地上9层

	4
	
	
	4#住宅楼
	
	13779.67
	12979.49
	12979.49
	0
	0
	800.18
	地上8层

	5
	
	
	5#住宅楼
	
	23930.3
	22162.95
	22162.95
	0
	0
	1767.35
	地上9层

	6
	
	
	6#住宅楼
	
	13658.65
	12835.64
	12835.64
	0
	0
	823.01
	地下主体

	7
	
	
	7#住宅楼
	
	23843.24
	22073.82
	22073.82
	0
	0
	1769.42
	地下主体

	8
	
	
	8#住宅楼
	
	21757.24
	20084.15
	20084.15
	0
	0
	1673.09
	地下主体

	9
	
	
	9#住宅楼
	
	11968.25
	11064.56
	11064.56
	0
	0
	903.69
	地下主体

	10
	
	
	10#商业楼
	
	852.09
	852.09
	0
	852.09
	0
	0
	正负零

	11
	
	
	11#商业楼
	
	657.25
	657.25
	0
	657.25
	0
	0
	正负零

	12
	
	
	12#商业楼
	
	11008.91
	11008.91
	2140.33
	8868.58
	0
	0
	尚未动工

	13
	
	
	地下车库
	
	32614.92
	0
	0
	0
	0
	32614.92
	基础施工

	估价对象1合计
	45670.83
	200490.47
	155661.67
	143481.70
	12179.93
	0
	44828.80
	


单位：平方米

估价对象2面积指标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规划建筑面积依据
	建设内容/楼号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工程形象进度情况

	
	
	
	
	
	合计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小计
	住宅
	商业
	地上
	地下
	

	1
	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293号
	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10号
	1#住宅楼
	10789.62
	22564.69
	21213.01
	21213.01
	0
	0
	1351.68
	基础施工

	2
	
	
	2#住宅楼
	
	12733.48
	11986.09
	11986.09
	0
	0
	747.39
	基础施工

	3
	
	
	3#住宅楼
	
	21396.55
	19701.71
	19701.71
	0
	0
	1694.84
	基础施工

	4
	
	
	地下车库
	
	5675.96
	0
	0
	0
	0
	5675.96
	基础施工

	估价对象2合计
	10789.62
	62370.68
	52900.81
	52900.81
	0
	0
	9469.87
	


单位：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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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在建建筑物开发建设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09、130100201805010号]复印件上载明的为依据；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0006293号]复印件上载明的为依据。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因历史遗留问题，部分住宅用房已提前预售，但未进行相关备案登记。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本次评估范围不存在提前预售。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介绍情况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与实际不符，估价范围及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2.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2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四通”（即通路、通电、通信、通燃气），红线内已开始进行基础工程建设，并建有数幢临时工程用房。由于估价对象2已完成通平、具备施工条件，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四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2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基础工程及地上临时工程用房价值。
3.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筑工程款支付情况的说明》及《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截至价值时点，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4.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1301002017B01548]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09号]，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上经营性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7281.57平方米。根据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及附件约定的计算标准，该部分需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及契税、印花税为5445万元。上述应补缴的政府土地收益金额仅为测算值，最终应补缴的金额应以土地管理部门的审定结果为准。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10号]，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48]及附件的约定，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本估价报告中房地产抵押价值是以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为假设前提条件，若估价对象存在估价师所不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或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与实际不符，则需对估价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
7.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在建建筑物在现状工程形象进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规划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8.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房地共同贡献价值，估价结果中剥离两者价值只是服务于抵押登记需要，无实际意义，不能直接引用到其他目的和经济行为。
9.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10.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1.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2.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利人。

单位名称：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428号阳光宜家建材广场B座209-211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赵同明

联系人：张丽华

联系电话：15830633916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6年9月18日至2019年9月17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韩烨
联系电话：010-82253558-356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J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以及U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石兆大街以东、富强路以北，属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安联生态城”项目。本次估价对象为该项目中的两个地块，其中估价对象1位于项目西部市政规划路洨河大道（在建）北侧、兆通中街（在建）西侧，估价对象2位于项目东南部洨河大道（在建）南侧、兆通中街（在建）东侧。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262861.15平方米，其中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200490.47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62370.68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
（三）土地基本状况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及附件，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城镇住宅用地2088年1月5日、其他商服用地2058年1月5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6年、商业39.6年。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29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48]及附件，估价对象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城镇住宅用地2087年12月19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5年。

2.估价对象1土地面积为45670.83平方米，地上容积率为3.4。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10789.62平方米，地上容积率为4.9。估价对象现状按照规划要求正在进行开发建设，无特别规划限制条件。
3.估价对象用地四至：

估价对象1

证载四至：东至道路地、南至绿化地、西至道路地、北至道路地；
现状四至：东至兆通中街（在建）、南至洨河大道（在建）、西至项目外道路、北至天台路（在建）。
估价对象2

证载四至：东至石家庄市新兆通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南至石家庄市新兆通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西至道路地、北至绿化地；
现状四至：东至天骥小区及石家庄四十五中学、南至天骥小区、西至兆通中街（在建）、北至洨河大道（在建）。
4.估价对象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

5.开发程度：
估价对象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四通”（即通路、通电、通信、通燃气）。

（四）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为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安联生态城”项目，该项目为大型居住项目，拟分多期开发建设10宗地块，总建设用地约38.66万平方米，项目容积率为3.0、建筑规模约为1457769平方米，住宅用房以钢混高层、中高层建筑为主，商业用房以钢混多层建筑为主，部分为住宅楼底商，现状项目一期已开工建设，拟建装修标准为公共部分精装修、内部装修标准为毛坯。
估价对象1位于项目西部，拟建9幢地上25层高层住宅楼及2幢地上2~4层配套商业楼，住宅楼地下设有车库、设备用房等。估价对象1已于2017年开工建设，目前1、2、4#住宅楼主体一次结构工程已施工至地上8层，3、5#住宅楼主体一次结构工程已施工至地上9层，10、11#商业楼已施工至正负零，12#楼尚未动工，其余楼栋正在进行地下建筑主体一次结构工程、基础工程施工。拟建装修标准为公共部分精装修、内部装修标准为毛坯。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1主体已完工建筑面积为40355.87平方米。
估价对象2位于项目东南部，拟建3幢高层住宅楼，其中2幢地上34层、1幢地上25层，地下设有车库、设备用房等。估价对象2已于2018年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基础工程建设。拟建装修标准为公共部分精装修、内部装修标准为毛坯。
五、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分析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1.实物状况分析

（1）土地实物状况
1）土地面积：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号]，估价对象1土地面积为45670.83平方米。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293号]，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10789.62平方米。
2）土地利用状况：估价对象现状正在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估价对象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水文状况良好，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估价对象所属区域住宅用途级别平均容积率为2.5，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地上容积率为3.0，其中估价对象1地上容积率为3.4、估价对象2地上容积率为4.9。估价对象1临街（规划洨河大道）宽度约为286米，临街深度约为150米，宽度及深度比例约为2:1，比例适于开发利用；估价对象2临街（规划洨河大道）宽度约为165米，临街深度约为70米，宽度及深度比例约为2:1，比例适于开发利用。综上，该地块土地利用程度好。

3）土地开发程度：估价对象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四通”（即通路、通电、通信、通燃气），红线内已开工建设，保障程度一般。
（2）建筑物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为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安联生态城”项目，该项目为大型居住项目，拟分多期开发建设10宗建设用地地块，总建设用地约38.66万平方米，项目容积率为3.0、建筑规模约为1457769平方米，住宅用房以钢混高层、高层建筑为主、部分为中高层建筑，商业用房以钢混多层建筑为主、部分为住宅楼底商，现状项目一期已开工建设，拟建装修标准为公共部分精装修、内部装修标准为毛坯。

估价对象1位于项目西部，拟建7幢地上25层、地下2~3层和2幢地上28层、地下2层的高层住宅楼，以及3幢地上2~4层配套商业楼，住宅楼地下设有车库、设备用房等。其中配套商业楼位于J地块北部及西部，北临规划天台路及西临规划项目外道路，估价对象1已于2017年开工建设，目前1、2、4#住宅楼主体一次结构工程已施工至地上8层，3、5#住宅楼主体一次结构工程已施工至地上9层，10、11#商业楼已施工至正负零，12#楼尚未动工，其余楼栋正在进行地下建筑主体一次结构工程、基础工程施工。拟建装修标准为公共部分精装修、内部装修标准为毛坯。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1主体已完工建筑面积为40355.87平方米。

估价对象2位于项目东南部，拟建1幢地上25层、地下2层和2幢地上34层、地下2层的高层住宅楼，地下设有车库、设备用房等。估价对象2已于2018年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基础工程建设。
2.权益状况分析
（1）土地状况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及附件，估价对象1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城镇住宅用地2088年1月5日、其他商服用地2058年1月5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6年、商业39.6年。依据出让合同及相关票据，地价款及相关税费现状已缴清。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29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48]及附件，估价对象2土地为国有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城镇住宅用地2087年12月19日。截至价值时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5年。依据出让合同及相关票据，地价款及相关税费现状已缴清。
（2）建筑物状况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09、130100201805010号]复印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30102201804280101、130102201804280201、130102201803220101]复印件，估价委托人合法取得估价对象开发建设权。依据建设方出具的《建筑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及《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他项权利设置

1）抵押权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0006293号]，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
2）租赁权及其他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3.区位状况分析
（1）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石兆大街以东、富强路以北，为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安联生态城”项目，其中估价对象1位于项目西部市政规划路洨河大道（在建）北侧、兆通中街（在建）西侧，估价对象2位于项目东南部洨河大道（在建）南侧、兆通中街（在建）东侧。项目西距京珠高速约0.7公里，北距石黄高速约1.7公里，东距地铁1号线洨河大道站约2公里，地理位置条件一般。
（2）区域成熟度

估价对象位于原西兆通镇，区域居住用地比例较高，有部分商服用地、工业用地，对居住类用地基本无不利影响。目前该区域有紫林湾、天骥小区、香水湾等在建或已建居住社区，社区规模一般，发展完善程度较低。综合考虑该区域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区域内东部目前建设有乐城国际贸易城、乐城国际皮革城等大型零售项目，西部石兆大街沿线、北部石丰路沿线有社区配套商业及沿街商铺，主营业态为日用品零售及餐饮，缺乏大型商业综合体、商业街，业态较为单一、人流量较小、消费水平不高。综合考虑该区域商业繁华度较差。

（3）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西距京珠高速约0.7公里，北距石黄高速约1.7公里，区域东侧有地铁1号线穿过，目前一期已建成通车、终点站为小河大道站，二期规划向北延伸至正定县、正在建设中。区域公共交通状况较差，目前仅设有西兆通站、凌透新村站、东兆通站、乐城国际贸易城站、乐城国际皮革城站等5处公交站点，通行4路、45路、86路、98路、102路等不足十条公交线路。同时，区域道路密集程度较差，区域西侧邻近京珠高速、北侧邻近石黄高速、南侧邻近城市次干道石津东路，区域内部多为城市支路或临时道路，规划洨河大道、兆通中街等市政道路尚处于规划建设中。综合考虑该区域交通便捷度较差。
（4）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北距滹沱河约3.7公里，区域内无自然水系、城市公园、文物古迹、音乐厅、博物馆、大专院校等自然及人文景观，绿化率一般，综合考虑该区域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差。

（5）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通路、通电、通信、供水、排水、供天然气、供暖）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程度较差，有学校（西兆通幼儿园、东兆通小学、石家庄四十五中学）、餐饮，但无大型超市、商场、医院、银行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条件一般，区域土地利用方向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商业繁华度较差，交通便捷度较差，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较差，公共配套设施齐备程度较差，区域基础设施已达“七通”。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该区域尚处于城中村改造发展阶段，总体考虑目前区位状况条件一般。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1.石家庄市经济运行情况
2017年，石家庄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初步核算，石家庄市生产总值6003.5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433.1亿元、2650.0亿元、2920.4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2.4%、3.6%、11.5%。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石家庄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056.0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302.8亿元，同比增长14.0%；第二产业完成投资2391.6亿元，同比下降4.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3361.6亿元，同比增长15.4%。工业技改投资完成1761.8亿元，同比下降5.1%，低于工业投资增速0.8个百分点，占工业投资的73.7%。石家庄市亿元以上投资项目1555个，同比增长30.5%，完成投资4829.7亿元，同比增长21.5%。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石家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60.7亿元，同比增长12.2%。石家庄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804.2亿元，同比增长8.7%。

金融平稳增长。12月末，石家庄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1703.0亿元，比年初增加625.1亿元；石家庄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8925.0亿元，比年初增加1749.1亿元。

进出口较快增长。石家庄市进出口总值862.2亿元，同比增长12.3%。其中，出口总值531.2亿元，同比增长14.8%。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929元，同比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45元，同比增长8.1%。

价格总水平平稳。2017年1—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累计上涨1.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累计上涨8.1%，购进价格累计上涨8.2%。

2.石家庄市居住用房房地产市场状况

2018年1-6月份共32新盘入市。从区域来看，32新盘主要分布在新四区，其中鹿泉区占6盘、藁城区1盘、栾城区4盘及正定新区4盘；主城区内新盘主要分布在长安区。大量新盘在新四区入市并非偶然，首先新四区为发展中区域可供给的土地量较为丰富，其次各区分别有着不同职能分工可供房企打造不同系列产品，再次大型开发企业纷纷在四区直接或间接拿地，如与泰禾、龙湖、融创等开发商均通过收购或联合开发方式进驻，促使四区新盘量增多。长安区新盘，如国赫天玺、远洋晟庭、保利国际广场等均为国赫、远洋、保利地产在区域内的深耕项目。

2018年上半年的入市新盘中多为全国性品牌房企项目，如万科携手国控首进二环，落户长安区的万科紫郡、原机械厂地块项目远洋晟庭，保利地产的商办产品保利国际广场、旭辉首次进驻石家庄在东二环布局的府系产品、荣盛发展在新华区拿下的三元地块。品牌房企还在深耕石家庄的道路上前进，本地实力房企也紧跟其后，如润江地产项目翡丽公馆、煦园，天山集团项目熙悦府、翡丽公馆和壹号院，西美地产项目金山湖小镇等。

2018年1-6月入市新盘数量并不多，在各种购房政策的影响下，多数项目还处于前期筹备阶段。随着石家庄房地产市场的严格整顿，下半年会有更多正规项目（五证齐全）展现在购房者面前，如富力、万科、恒大、金辉等企业开发的楼盘。
3.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区域。

长安区位于省会市区东北部，行政区划为：东接藁城区，西邻新华区，南以裕华东路、中山东路中心线，分别与裕华区、桥西区接壤，北至滹沱河，是省政府、市政府、市政协机关所在地。长安区辖4个镇和12个街道办事处，共有8个行政村，149个社区居委会，面积138.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1.8万人。

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02.1亿元，增长1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36.3亿元，增长10.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9万元，增长8.2%。实际利用外资2.67亿美元，超计划105%。主要经济指标总量和增速均居全市前列。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20.8亿元，增长11.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4.5亿元，增长8.4%。服务业增加值完成420.8亿元，增长11.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3%。

2017年，柳董庄、柳林铺等12个城中村改造持续推进，谈二社区、丰收路118号院等6个旧城改建项目顺利实施，棚户区改造新开工3655套、竣工4141套。加快推进房地产开发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三难”问题解决率达79%。交通路网不断完善，谈固东街、荷园路等10条道路完成整修，高标准养护区管道路84条，创新使用“内圆外方”井盖360套。拆除违法建设15.6万平方米，拆除整改违法用地1548亩。施划免费机动车泊位2711个、非机动车停放标线6825处，停车秩序得到规范。新建垃圾转运站3座，改造公厕60座，建成全市首座“第三卫生间”。探索老旧小区管理新模式，52个试点小区引入保障性物业服务，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整改取缔“散乱污”企业100家，13家企业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全部淘汰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二环外28个村（居）17878户“煤改气”任务圆满完成，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顺利推进，沿河义务植树45万株，提升绿化面积11万平方米，长安区绿化覆盖率达40.3%。

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镇位于石家庄东北部。东至南村镇西边界，南至石德铁路上行线中心线（裕华区界），西至高营镇、长丰街道办事处东边界，北至滹沱河中心线（正定界）。面积30平方千米，人口32508人。镇政府驻西兆通村。2001年石家庄市区划调整后，西兆通镇由正定县划归长安区。

该区域目前现有居住社区有紫林湾、御江景城、兆通小区、天骥小区、凌透花园、香水湾等，多为回迁房社区，产品类型多为高层住宅。紫林湾为商品房社区，目前一期已建成售罄，二期紫涵樾府正在预售，在售产品为高层，预售均价为17000—18000元/平方米。

六、价值时点
2018年6月4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七、价值类型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6月4日，估价对象1用途为住宅、商业，估价对象2用途为住宅，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估价对象1住宅69.6年、商业39.6年、估价对象2住宅69.5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1用途为住宅、商业，估价对象2用途为住宅，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四通”（即通路、通电、通信、通燃气）、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估价对象1住宅69.6年、商业39.6年、估价对象2住宅69.5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八、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根据《物权法》、《担保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估价对象符合设定抵押的法律规定。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六）谨慎原则

房地产抵押估价应遵守谨慎原则。谨慎原则是指在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估价相关判断时，应当保持必要的谨慎，充分估计抵押房地产在处置时可能受到的限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不高估市场价值，不低估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九、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5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0号公布）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正本）》）
9. 《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1997年5月12日建设部令第56发布2001年8月15日根据建设部令第98号发布的《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改））
10. 《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8号]

11.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市内四区国有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的通知》[石政办函〔2018〕97号]

12.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3.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14.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5.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提高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标准的通知》[石政办函〔2013〕5号公布]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估价委托书》

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1301002017B01548]及附件复印件

3. 地价款及相关税费缴付凭证复印件
4.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130100201800012、130100201800013]复印件

5. 《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0006293号]复印件

6.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09、130100201805010号]复印件

7.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30102201804280101、130102201804280201、130102201803220101]复印件

8.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9. 《建造标准》

10. 《建筑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

11. 《市政基础设施情况说明》

12. 《土地使用税计税依据说明》

13.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十、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 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规划及相关政策法规许可）

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石家庄安联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在建建筑物开发建设权，产权清晰、合法。符合《物权法》、《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抵押的规定。

（二）技术上可能
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
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规划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
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
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估价对象作为在建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并继续建设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并继续建设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并继续建设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规划为住宅、商业用途，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十一、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抵押价值，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估价对象1选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估价对象2选用比较法和假设开发法为主方法进行估价。
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十二、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房地产价值）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成本法/比较法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1
	总价
	84706
	138098
	122080

	
	单价
	4225
	6888
	6089

	估价对象2
	总价
	19621
	46397
	38364

	
	单价
	3146
	7439
	6151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
	104327
	184495
	160444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1
	估价对象2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122080
	38364
	160444

	
	单价
	6089
	6151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5445
	0
	5445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0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0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5445
	0
	5445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116635
	38364
	154999

	
	单价
	5817
	6151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3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J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200490.47
	45670.83
	111459
	5559
	10621
	530
	122080
	6089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城中村改造项目一期U地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62370.68
	10789.62
	38364
	6151
	0
	0
	38364
	6151

	合计
	262861.15
	56460.45
	149823
	10621
	160444

	大写金额
	壹拾肆亿玖仟捌佰贰拾叁万元整
	壹亿零陆佰贰拾壹万元整
	壹拾陆亿零肆佰肆拾肆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445

	大写金额
	伍仟肆佰肆拾伍万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154999

	大写金额
	壹拾伍亿肆仟玖佰玖拾玖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十三、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王鹏
	1120050019
	
	年    月    日

	郑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韩烨
	——
	
	年    月    日


十四、实地查勘期

2018年6月4日
十五、估价作业期

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7月24日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相关照片
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301002017B01586、1301002017B01548]及附件复印件
5. 地价款及相关税费缴付凭证复印件
6.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130100201800012、130100201800013]复印件

7. 《不动产权证书》[冀（2018）石家庄市不动产权第0006300、0006293号]复印件

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建管130100201805009、130100201805010号]复印件

9.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30102201804280101、130102201804280201、130102201803220101]复印件
10. 《关于抵押房地产是否存在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等情况的书面查询和调查记录》
11. 《建造标准》

12. 《建筑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

13. 《市政基础设施情况说明》

14. 《土地使用税计税依据说明》
15. 估价委托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1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7.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18.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PAGE  

[image: image1.jpg][image: image2.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3.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4.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5.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6.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7.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8.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9.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image: image10.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